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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违法行为的定性依据
	处罚依据

	1
	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业活动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违法；
2.仅在自有办公场所、自营网站或自媒体展示“驰名商标”认定或获保护记录，未单独且未突出使用“驰名商标”字样；
3.主动改正或者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4.危害后果轻微。
	
《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 生产、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
	

《商标法》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十万元罚款。

	2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未按照规定提交年度报告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违法；
2.在下一年度年报开始前按要求报送；
3.不存在经市场监管部门通知提醒后仍不报送
情形。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六条 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3月1日至6月30 日向登记机关提交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的内容包括外国企业的合法存续情况、代表机构的业务活动开展情况及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费用收支情况等相关情况。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吊销登记证：（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提交年度报告的；

	43
	经营者拒绝按照规定提供价格监督检查所需资料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违法；
2.责令改正后及时提供；
3.危害后果轻微。
	《价格法》第三十五条  经营者接受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时，应当如实提供价格监督检查所必需的账簿、单据、凭证、文件以及其他资料。
 
	《价格法》第四十四条 拒绝按照规定提供监督检查所需资料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以罚款。
 

	14
	

销售应当标注但未标注水效标识的产品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违法。
2.产品已办理水效标识备案；
3.货值金额或者产品数量较少；
4.如实说明合法进货来源；
5.及时改正。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八条 凡列入《目录》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者产品最小包装的明显部位标注水效标识，并在产品用说明书中予以说明。对于网络交易，销售者应当在产品信息展示主页面醒目位置展示相应的水效标识。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销售者（含网络商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对列入《目录》的产品，验明产品水效标识，不得销售应当标注但未标注水效标识的产品，不得伪造或者冒用水效标识。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 违反本办法规定，销售者（含网络商品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通报，并处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一）销售应当标注但未标注水效标识的产品的；

	15
	销售使用不符合规定的水效标识的产品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违法。
2.产品已办理水效标识备案；
3.货值金额或者产品数量较少；
4.如实说明进货来源；
5.及时改正。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八条 凡列入《目录》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者产品最小包装的明显部位标注水效标识，并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予以说明。对于网络交易，销售者应当在产品信息展示主页面醒目位置展示相应的水效标识。
第十一条 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水效标识样式（基本样式见附件） 规格以及标注规定，印制和使用水效标识。
在产品包装物、说明书、广告宣传以及网络商品交易产品信息展示主页面中使用的水效标识，可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 并清晰可辨。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销售者（含网络商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对列入《目录》的产品，验明产品水效标识，不得销售应当标注但未标注水效标识的产品，不得伪造或者冒用水效标识。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项 违反本办法规定，销售者（含网络商品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通报，并处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二）销售使用不符合规定的水效标识的产品的；

	16
	


美容美发机构、宾馆等在经营中使用或者为消费者提供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化妆品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违法；
2.经营的化妆品为合格的普通化妆品；
3.经营的化妆品能够说明合法来源；
4.没有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5.及时改正。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内容真实、完整、准确。
第三十六条　化妆品标签应当标注下列内容：
（一）产品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
（二）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
（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四）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五）全成分；
（六）净含量；
（七）使用期限、使用方法以及必要的安全警示；
（八）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标注的其他内容。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并可以没收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
（五）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

	


17
	化妆品经营者未按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制度和销售记录制度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违法；
2.经营的化妆品为合格的普通化妆品；
3.可追溯进货来源；
4.及时改正。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情况、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 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二）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产品销售记录制度；

	18
	医疗器械拆零销售未附说明书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违法；
2.经营者能够提供说明书；
3.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医疗器械应当有说明书、标签。说明书、标签的内容应当与经注册或者备案的相关内容一致，确保真实、准确。
《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第七条第一款“医疗器械最小销售单元应当附有说明书。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二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没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30%以上2倍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其从事医疗器械生产经营活动：（二）生产、经营说明书、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医疗器械；

	19
	
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初次违法。
2.消费者未因格式条款受到实际损失；
3.及时改正。
	《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经营者预先拟定的，对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作出规定的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视同格式条款。


	《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 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至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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